《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通用技术条件  第1部分：通用要求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

一、编制背景与必要性
随着我国“双碳”战略的深入推进，新能源汽车产业呈现爆发式增长。截至2025年，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突破2000万辆大关，随之而来的动力电池退役潮日益凸显。行业预测表明，2025年至2030年间，我国动力电池年均退役量将高达50万~80万吨，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0%。这一快速增长态势，使得构建高效的电池回收利用体系成为关乎资源安全、环境保护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。
当前，废旧动力电池若处置不当，其所含的重金属（钴、镍、锰）、有机电解液及氟化物等将对土壤和水体造成持久性污染，并潜在引发燃爆安全事故。反之，若能实现规范化、规模化综合利用，则可有效回收其中富含的钴、锂、镍等关键战略金属，显著缓解我国对外部矿产资源的依存度（目前锂资源对外依存度超过70%）。尽管国家已出台《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》等纲领性文件，但在具体的技术路径、质量分级、能耗与回收率指标等方面，尚缺乏统一、细化的行业指引。因此，制定《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通用技术条件  第1部分：通用要求》团体标准，旨在填补现有标准体系在操作层面的空白，引导产业从“低小散乱”向“高技术、高附加值、全循环”方向升级，为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提供技术支撑。

2、 编制原则与依据
编制原则：
1. 安全优先原则：把安全管控贯穿电池回收、贮存、拆解等全环节，要求配备红外热成像监控、烟雾报警等防护设施，采用机械化作业替代人工以降低风险，同时明确作业场地需满足硬化、防渗漏等安全条件。
2. 绿色低碳原则：倡导采用节能节水、清洁高效的技术工艺，要求管控各环节能耗，提升工艺废水循环利用率，还鼓励企业探索碳足迹核算，推动余电回收再利用，减少综合利用过程中的环境影响。
3. 全生命周期原则：覆盖电池从回收入库到梯次利用、再生利用的完整流程，强调溯源系统搭建，要求企业及时上传信息至国家溯源管理平台，同时规范梯次产品重新编码与标识管理，保障全程可追溯。
4. 普适实用原则：适配锂离子、镍氢等多种动力电池类型，兼顾梯次利用和再生利用两类企业的需求，指标设定贴合企业实际产能与设备配置情况，确保标准能落地执行，不脱离行业实操现状。
编制依据：
1. 政策法规依据：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为核心，同时衔接《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（2024年本）》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》等政策，落实行业管理与环保管控要求。
2. 现行标准依据：遵循GB/T 1.1—2020的起草规则，引用多项核心国标与行业标准，如GB/T 33598《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拆解规范》、GB/T 34015《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梯次利用》、HJ 1186《废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》等，保障与现有标准体系协同。
3. 产业实践依据：立足行业规模化报废的现状，吸纳企业在自动化拆解、精细化分选等环节的实操经验，结合国家溯源管理平台的信息化管控需求，参考企业研发投入与产能适配的实际情况，确保标准符合产业技术水平与运营需求。

三、标准编制原则、主要内容
1.标准编制原则
（1）标准符合《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 、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 相关要求。
（2）标准具备科学性、先进性等。
2.主要内容：
表1 主要内容
	章节
	标题
	主要技术内容

	1
	范围
	明确本文件的主要内容与适用范围

	2
	规范性引用文件
	规范性引用文件

	3
	术语和定义
	术语和定义

	4
	基本要求
	一般要求、动力电池产品要求、动力电池溯源管理要求、安全要求、环保要求、回收利用应急管理要求

	5
	综合利用工艺技术要求
	工艺流程图、余能检测要求、放电规范、拆解要求、梯次利用要求、再生利用要求



四、与现行法律法规、强制性标准等上位标准关系
标准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、强制性标准等上位标准不冲突。

五、标准有何先进性或特色性
[bookmark: _GoBack]本标准最显著的先进性在于其实现了对回收、梯次利用及再生利用全链条的系统性规范，并尤其注重深化梯次利用与再生利用环节，提供了详尽且可操作的技术规范。在此基础上，标准设定了更高的环保门槛与全过程安全管控要求，并强调通过信息溯源与数据化管理实现精细化监管。同时，它积极融入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最佳实践，确保了技术内容的前沿性。其特色则集中体现为：以强化梯次利用和再生利用的核心地位与技术要求为鲜明导向；其内容源于产业实践并服务于产业需求，因而具备极强的贴合度与可操作性；作为一种灵活的团体标准，它能够快速响应行业动态与技术迭代；更重要的是，它对现行国家标准起到了关键的补充、细化与先行引领作用。综上所述，该标准的制定与实施，对于规范行业秩序、提升技术水平、保障安全环保、促进资源高效循环利用，乃至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，均具有至关重要的积极意义。
六、标准调研、研讨、征求意见情况
为了保证《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通用技术条件  第1部分：通用要求》团体标准的有效实施并能满足市场的需求，标准起草单位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征求了制造企业、设备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检测单位及各级主管部门的意见和建议，并于2025年11月7日举行《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通用技术条件  第1部分：通用要求》团体标准研讨会。本次会议有广东金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、柳州赛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、广东和誉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、格林美（深圳）循环科技有限公司、广东汇创新能源有限公司、广东省科学院认证有限公司、广州璟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、东莞市合创汽车科技有限公司、广东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会等多家企业或机构的专家参与。会上各参会代表对标准的范围、综合利用的基本要求、综合利用的工艺要求等主要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，经过讨论对标准的后续编制、意见征集、进度安排等达成了共识，标准工作按照计划正常推进。

七、与国际、国家、行业、其他省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
《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通用技术条件  第1部分：通用要求》暂无国家或行业标准进行对应。

八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
不涉及。
